幸福街道办事处

    一、机构职能
    （一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，落实上级党委、政府决策部署和区委、政府相关工作安排，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。

（二）根据自治区党委、市委相关决策部署和区委相关工作安排，讨论和决定本辖区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、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城市基层治理、民生保障中的重大问题。

    （三）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，负责党风廉政建设、宣传、意识形态、精神文明、新时代文明实践、村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等相关工作；负责做好村社区、非公企业、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和发展党员工作，协调、指导辖区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参加政治文化生活。负责做好人大、政协联络事务工作；依法指导和规范管辖范围内群团组织等各类组织。

    （四）负责社会治理、综合治理、平安建设、扫黑除恶等工作。按照“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、法治保障”的总体要求，落实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，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，统筹信访维稳、社区矫正、禁毒、防范邪教等工作，维护基层政权和社会大局稳定。

    （五）根据相关规定，负责组织实施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公共服务，负责做好民政、社会保障、教育体育、科技文化、卫生健康、劳动就业、拥军优属、退役军人服务、助残、统计等方面工作。以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为引导，强化基层便民服务。

    （六）负责做好统一战线、民族宗教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工作；管理好宗教活动场所，依法制止利用宗教干涉基层公共事务的行为，坚决抵御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渗透活动。

    （七）负责城市更新、城市精细化管理、住宅小区专项问题整治、人居环境整治、文明城市创建；统筹辖区产业规划、服务业发展、优化营商环境、招商引资等工作。

    （八）协助做好市场监督管理、生态环境保护、自然资源管控等工作；负责辖区河湖长制、林长制落实，抓好园林绿化、环境卫生、污染防治等工作；配合做好食品药品安全、公共卫生防疫等属地相关工作。

    （九）负责辖区公共安全及安全生产监管，构建公共安全防控体系，建立应对突发紧急事件的处理预案，做好安全生产、防汛、防火、防疫、气象灾害防御等灾害防御及应急管理工作。

    （十）负责综合协调辖区市容街貌、环境卫生、住宅小区物业服务、供热管理、公共设施管理等工作。

    （十一）负责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；负责村社区管理和指导工作；负责做好维护老年人、妇女、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，保障适龄儿童、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等工作。

    （十二）根据区委、政府赋予街道行政权力事项清单，与各业务相关部门协调配合行使行政协助等相关职权。

    （十三）协助开展老旧小区改造、棚户区整治、保障性住房管理、征地拆迁等工作。

    （十四）负责本辖区党的建设领域、社会领域、生态环境领域、意识形态领域等重大风险的防范、排查、化解，做好保密机要、信访接待、舆情管控等工作。

    （十五）完成区委、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    二、内设机构
（一）党政综合办公室。负责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的日常运转和综合协调工作；承担街道人大日常工作；负责党工委、办事处决策的督促检查工作；负责人事、财务、保密、机要和档案管理等工作。负责全面加强村（社区）集体经济和项目建设财务管理工作。    

（二）党的建设办公室。负责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教育管理工作；负责宣传思想文化、意识形态工作；负责党风廉政建设工作；负责统一战线、民族宗教、群团等工作；负责贯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工作的统筹协调。

    （三）社会事务办公室。负责民政、卫生健康、教育体育、科技、残疾人保障、统计、劳动就业、社会保障、计划生育、社会团体等社会事务性工作。

    （四）社会治理办公室（挂应急管理办公室牌子）。负责应急管理、信访维稳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；负责推进街道法治政府建设工作；负责网格化等工作。负责辖区内市容市貌、环境卫生、小区物业、公共设施管理等工作；负责街道组织实施的建设工程的预算审校、招投标等工作；负责辖区内防汛抗旱工作；综合协调公共卫生、动物防疫工作；开展文明城市、卫生城市创建等相关工作；协助做好辖区内的城镇建设规划、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和辖区内工程项目竣工验收、小区规划验收等工作；协助开展市场监督、环境保护、老旧小区整治、保障性住房管理等工作。

（五）党群服务中心（挂便民服务中心、退役军人服务站、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牌子）。承担党员群众服务项目的设置、安排和调度工作，为党员和群众提供综合性服务；承担辖区内党员的联系、服务工作；承担党群服务各类活动场所的功能规划、管理和维护工作；按照规定权限提供综合便民审批服务工作；承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、优抚帮扶、走访慰问、信访接待、权益保障等事务性工作；承担拥军优属等相关工作；组织实施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志愿服务工作。
三、办公地址及时间
    （一）办公地址：

    东胜区幸福街道办事处（铜川街11号）
    （二）办公时间：

    夏季：8：30-12:00，15:00-18:00；冬季：8：30-12:00，14:30-17:30（周一至周五，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    （三）联系方式：

     0477-8112811
